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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貞靜＊

本文以文化背景趨近且經濟往來頻繁，但存在法制環境差異的臺灣與中

國大陸審計市場，探討兩岸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品質是否存在差異。本文將

首先簡單說明為何獨立審計受到投資人與資本市場參與者的關注，接著比較

兩岸的審計市場與資本市場，並根據兩岸市場的特性討論所謂的「審計品質」

對資本市場上資訊不對稱的影響，接著介紹本文的實證發現，最後歸納結論

與建議。

前言一、 
企業經理人與投資人間存在的資訊不對稱 （information asymmetry），為

主管機關、市場參與者以及研究者皆關切的重要議題。若企業經理人以會計

資訊作為與資金供給者間的溝通工具，目的在於減緩交易雙方的資訊不對

稱，以降低代理成本 （agency costs）；1
則對委託獨立會計師簽證財務報告的

需求，即來自於經理人意欲強化這項溝通工具的效益。

會計數字緩減資訊不對稱的程度隨財務報告的資訊性而不同。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告是執行查核工作後的產品，具備品質的獨立審計，能提升財務

報告資訊的有用性 （usefulness），強化會計資訊緩減資訊不對稱的效益。而
獨立審計的品質決定於查核會計師發現財務報導誤述的專業能力及忠實表達

審計意見的獨立性。然而，審計品質無法直接觀測，也受到法令規範以及投

＊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1 若利害關係人間的利益衝突，負責分配資源的企業經理人無法妥善處理，將提高代理成本。而這
些成本可能以傷害企業價值（firm value）的各種形式呈現，包括募資失利、籌資管道受阻、融
資額度降低等經濟成本；也可延伸至涵蓋所有為了促成交易而發生的蒐訊、傳訊、締約、監督成

本以及相關規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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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保護環境等制度層面因素的影響。
2

審計品質越高，會計師能確信 （assurance） 財務報導是否存在重大誤述的
程度也就越高，信賴審計報告的利害關係人所面臨的資訊風險也就越小，交

易雙方間因資訊不對稱所衍生的代理衝突與交易成本因而降低，此即為會計

師的資訊功能角色 （information role）。審計品質因而成為資本市場參與者以
及管制機構長久以來關切的重要議題。

臺灣與中國大陸審計市場與資本市場差異二、 
（一） 審計市場

近年來，中國證監會陸續推動各式改革 （請參見附錄），希冀提升獨立審計
的經濟需求與審計品質。中國會計師事務所於 1999年完成 「脫鉤改制」 後，3

也

開始整併與擴大規模；但中國審計市場因政經制度而仍存在獨有的環境特色，

本文將中國與臺灣審計市場整理比較於表一：
4

表一　兩岸審計市場比較表 （接下頁）
中國大陸 臺灣

會計師事務所 
體制與發展

1997年規定具證券期貨資格的會計師與事
務所才可簽證上市公司。1999完成脫鉤改
制後，2000年政府開始對業務門檻設限以
促使事務所合併。截至 2011年，會計師事
務所共有 7,976，具證券資格者有 48所 1

，

註冊會計師 97,510人。可為合夥制與有限
責任制事務所，目前以後者為主。上市公

司須由主任與主辦會計師雙簽。

1983年 《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
告查核簽證核准準則》 規定公開發行公司須
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簽證。截至 2011年有
84家可簽證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2

。會計師

公會登錄之會計師計有 2,905人。會計師事
務所皆為合夥制。公開發行公司應由聯合事

務所兩人以上會計師雙簽。

市場集中度

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集中度低，簽證家

數市佔率僅 6-7%，財簽收入佔總收入比偏
低。

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集中度高於 8成，
上市公司的財簽收入佔總收入約 60%。

主管機關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簽證頻率
一年一次；特殊原因才需中期報告審計；

3

季報不須審計或核閱。

一年四次，其中四季季報為核閱報告，半

年報為審計報告。

2 會計師的審計服務屬於信用性質的產品 （credence good），通常透過品牌聲譽、專業執照與法令規
範來提供消費者可預期的最低參考水準。

3 在此之前，除了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加盟者外，中國會計師事務所在人事、業務與財務上須掛靠於
政府或學術單位機構之下，造成會計師的競爭力、獨立性以及法律責任意識低落。

4 資料來源包括：中國證監會、中國財政部及臺灣各主管機關網站；統計數據取自臺灣經濟新報資
料庫；也同時參考戚務君 （2011） 及高妮瑋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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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臺灣

審計意見

1995年始規定審計意見類型分為：無保留
意見、保留意見、否定意見與拒絕表示意

見。2006年後常稱為標準審計報告與非標
準審計報告 （包含附加說明段的無保留意
見以及非無保留意見者）。

審計意見區分為無保留意見、修正式無保

留意見 （含繼續經營疑慮之解釋段）、保留
意見、否定意見與無法表示意見。

監管規範與 
資訊揭露

各省註冊會計師協會每年檢核事務所並予

以排名；每五年另執行質量檢查。發現違

規事項，會公開處以警告、停業、整改、

通報批評等。

2001年起所有上市公司必須於年報中揭露
審計費用。

1989年起臺灣所有事務所須向主管機關申
報並公開營運資料，但不透漏個別事務所

資料，也不對事務所公開排名。

證期局規定自 2002年開始，符合特定條件
的上市櫃企業必須揭露會計師公費相關資

訊。
4

會計師 
法律責任

《證券法》 規定若出現虛假上市公司報告
者，處責令改正，沒收業務收入，暫停或

撤銷證券服務許可、罰款、警告等處分
5
。

《證交法》 第 37條規定，會計師查核簽證
發生錯誤或疏漏者，主管機關得視情節之

輕重，得警告、停止其兩年以內辦理簽證

或撤銷簽證核准。
6 

強制輪調

2004開始規定同一會計師不能連續簽證超
過五年，輪調兩年內不得回任；但兩名會

計師連續簽五年者，其中一人可續簽一

年。每年五月中前須主動向證監會報告註

冊會計師輪換情況，並將有關訊息填入會

計部會計資產評估機構監管數據庫。主管

機關將抽查輪調情況。

2003起開始實施強制輪調，違反規定者列
入交易所的實質審閱對象。2004後要求雙
簽會計師任一年數皆不能超過 5年。2009
年 7月後實施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46號第 68
條規定，主辦會計師應於一定期間 （不超過
七年） 後輪調，且至少須間隔一定期間 （不
短於兩年） 方得回任。

國營企業簽證

國營事業的簽證事務所須從各省仲介機構

備選庫中選聘，聘期為 2-4年，且須經國
資委核准。簽證公費低於市場水準，支付

方式依所簽訂之契約另有規範
7
。

依據政府採購法且採招標方式聘事務所，

得標後不需要主管機關核准，也無服務年

限或公費金額限制。

1 參見 2012年 8月中國財政部統計公告。
2 依據金管會統計，目前國內會計師事務所家數 1,702家，其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384家 （含核准辦理
簽證公開發行公司之事務所 83家），佔 23%。

3 例如下半年要利潤分配、公積金轉增股本、彌補虧損。
4 證期局於 2002年 10月修訂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公開發行企業符合特定四項條件時
應揭露會計師公費資訊。2007年 1月起，會計師公費資訊改由 《公開發行企業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規範，並廢除非審計公費達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應揭露的條件。2009年 12月 「公開發行企業年報應行
記載事項準則」 進行修訂，規定企業可選擇以級距 （6級） 或以個別金額方式揭露會計師公費資訊，揭
露條件維持不變。

5 依中國 《證券法》 第 193條規定，發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義務人未按照規定披露信息，或
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並處以三十萬元以上

六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6 另依 《會計師法》 第 62條規定，對於會計師違反第 61條相關事由之懲戒處分，得警告、申誡、罰鍰

12萬至 120萬、2月∼ 2年停業處分，嚴重者除名。
7 如依各地區的物價局會規定。

由表一可知，無論在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市場集中度 （與客戶重要性有
關）、查核意見類型、強制輪調制度以及國營企業簽證等因素兩岸市場間仍存

表一　兩岸審計市場比較表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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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差異。

（二）資本市場

基於獨立簽證會計師的需求係來自緩減企業內部人與外部人間的資訊不

對稱，本文因此觀察與比較兩岸資本市場的流動性與資訊不對稱程度。事實

上，推動股價波動的因素之一，為私有資訊交易者 （informed trader） 的存在
及其頻繁參與證券市場交易的程度。私有資訊的本質隱含著內部知情人士對

企業整體資產未來價值的評估，而此內部訊息尚未及時受市場評價；當部分

投資人擁有關於企業未來價值之私有資訊並投入市場布局，另一部分投資人

即面臨資訊風險，將影響證券的流動性與交易成本。

依循 Zhou （2007） 以週為單位的研究設計，本文以市值規模大小分群計
算與估計中國與臺灣企業的買賣價差 （bid-ask spread），比較同為集合競價交
易的兩岸資本市場同期間的資訊不對稱程度。基於 2000年之後中國審計市場
發展較為健全，本文以脫鉤改制完成後的年度為比較的時點，發現 2000年至
2010年間，中國市場的流動性與市場寬度較佳；而臺灣市場報價的買賣價差
與離散程度較高。

資訊風險能否透過審計品質減緩 ?三、 
資訊風險為外資法人從事跨國投資所面臨的難題，外資偏好持有聘任高

審計品質會計師查核簽證的企業 （張裕任，2010）；係因市場投資人相信高品
質審計具有傳遞企業可靠資訊之功能性角色，能減緩受查企業的資訊不對稱

程度而降低投資風險。然而，法律責任環境將影響會計師維護聲譽與提高查

核客戶盈餘品質的誘因強度，導致盈餘 （審計） 品質存在跨國差異 （Choi et al. 
2008; Franics and Wang 2008）。

同為成文法系 （code law） 的中國大陸與臺灣市場，兩岸會計師法律責任
尚且不高。5 審計理論指出基於聲譽的誘因及資源分享的規模效益，會計師事

務所規模與審計品質正相關。然而，不具有保險功能的臺灣四大及市佔率不

高的中國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是否仍能降低受查企業的資訊不對稱程度而具

5 相較於會計師法律責任較高的習慣法系 （common law） 國家，兩岸會計師極少發生被訴訟的案
例。臺灣 2000年至 2010年間會計師被處以停業或撤銷簽證者僅 35起 （參見金管會證期局公告）；
中國大陸 1999至 2009年間會計師事務所受到主管機關懲戒者有 63起 （Sami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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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較高的審計品質，仍屬開放的實證議題。

近期研究開始探討中國政府推動會計師事務所合併以擴大規模能否提升

審計品質 （例如，Chan and Wu, 2011; Chen et al., 2011）。而王貞靜等 （2012） 

雖以優勢資訊交易機率 （probability of information-based trading，簡稱 PIN） 擷
取企業私有資訊交易的頻率，據以直接衡量臺灣企業資訊不對稱的程度，提

出臺灣四大事務所確實具備較高的審計品質，能降低受查企業的資訊不對稱

程度。然而，這個議題上的相關研究討論仍十分缺乏。

由此，本文首先驗證文獻上普遍代理審計品質的盈餘品質 （低裁決性應
計數） 能提升企業財務資訊可靠性，進而降低資訊不對稱的推論，在兩岸不
同環境市場下是否皆能成立。接著，再延伸討論大規模會計師事務所在兩岸

審計市場是否皆能代理高審計品質。

實證樣本與實證發現四、 
本文的研究樣本涵蓋 2000年至 2010年在深滬兩市上市的中國企業及臺

灣所有上市、櫃公司，實證樣本分別為 15,531與 8,872筆觀察值，6
資料來源

為 「臺灣經濟新報社」 資料庫。
與 Chen et al. （2011） 相同，本文以國際四大與中國大陸本土四大代表大

型會計師事務所，其資訊不對稱程度明顯低於非大型事務所 （差異數為 
0.029%；t 統計量 =11.907）；盈餘品質也顯著較佳 （差異數為 0.004；t 統計量
=3.285）。同樣地，臺灣四大事務所的資訊不對稱程度低於非大型事務所 （差
異數為 0.251%；t 統計量 =5.116）；盈餘品質也較佳 （差異數為 0.001；t 統計
量 =1.690）。

然而，複迴歸的實證結果並未支持中國的大型事務所能降低受查企業的

資訊不對稱程度，因而存在較高的審計品質的推論。
7
相對地，臺灣樣本的實

證結果則顯示較佳的盈餘品質 （代表審計品質） 確實能降低企業的資訊不對稱
程度；而且臺灣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品質明顯較高。 

6 刪除財務資料不全、交易量過低無法計算買賣價差者以及與一般產業性質不同之金融保險業。
7 本文以裁決性應計數 （Kothari et al. 2005） 取絕對值為應變數 （|DA |），控制企業規模、市值淨值
比、槓桿度、獲利指標、營業活動現金流量、總應計數、股票報酬率及年與產業的虛擬變數後，

實證測試代表資訊不對稱的買賣價差與 |DA|間是否能呈顯著的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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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五、 
本文比較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審計市場與審計品質，發現兩岸存在的政經

環境差異，確實導致獨立審計強化 「會計資訊減緩資訊不對稱」 的效果不同。
具體而言，臺灣四大事務所具有減緩企業資訊不對稱程度的資訊功能角色，

而確實具備較高的審計品質。

高品質的審計能傳訊 （signal） 較精確的會計資訊，降低利害關係人間的
資訊不對稱，進而增進決策判斷，強化外部資金提供者資訊判讀上的信心並

緩減其資訊風險。而審計領域研究的核心議題為驗證與剖析哪些因素與制度

可以提高會計師的獨立性，以及何種環境與誘因可能傷害審計品質而喪失資

訊功能角色。在此資訊功能角色上，臺灣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是相對具備的。

後續研究可以延伸探討與驗證這項觀點。

附錄　中國審計市場發展

期間 事項

1990以前
1979開放外資• 
1988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 （簡稱中註協） 成立• 
1990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成立• 

1991
│

2000

1991舉辦第一屆註冊會計師考試• 
1992 《關於註冊會計師申報執業審計師問題復函》 規定審計機構執業人員僅能從會計師• 
與審計師中擇一執業。

1
同年，事務所開始脫鉤改制

2

1993規範會計師事務所須改制為合夥或有限責任制• 3

1996制定了第一套本土審計準則• 
1997 《關於註冊會計師執行證券、期貨相關業務實行許可證管理暫行辦法》 要求查核上• 
市公司之事務所及會計師須取得執行證券期貨資格。同年制定了第二套本土審計準則

1999完成脫鉤改制• 
2000 《關於會計師事務所擴大規模過程中有關事項通知》 推動事務所合併以提高競爭力• 

2001
│

2010

2001 《關於註冊會計師在審計報告上簽名蓋章有關問題的通知》 規範上市公司雙簽制度；• 
同時，上市公司必須於年報中揭露審計費用支付情況

2002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開始每年對會計師事務所評鑑排名• 
2004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會員誠信檔案管理暫行辦法》 要求會計師公• 
開個人資訊；而依據 《會計師事務所執業品質檢查制度 （試行）》 中註協開始質量檢查事• 
務所

2010 《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收費辦法》 規定事務所必須依政府指導價來收取審計服務費用• 

1 
當時除了從事企業審計的會計師，還有對所有國有機構進行審計的審計師，地位與會計師並列，可以雙

重執業。
2 
脫鉤改制工作主要有四項內容：人員脫鉤、財務脫鉤、業務脫鉤、名稱脫鉤。要求事務所與掛靠單位在

各方面都須避免相互依賴與干預，須完全獨立於公營事業體制之外。
3 
有限責任制度下，由五名以上符合規定之註冊會計師出資成立，出資人以其出資額為限承擔責任，事務

所以其全部資產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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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兩岸審計市場在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市場集中度、審計意見類

型、強制輪調制度以及國營企業簽證等仍存在許多差異，皆可能影響審計品

質，研究者可延伸探究與比較的空間很多。除了上述差異可能影響審計研究

的結論之外，提醒有興趣的研究者須注意相關資料的蒐集存有一定的困難度

與限制，在決定研究主題以及判讀資料時，必須十分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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